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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阳市保障性安居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 
 

关于下达 2021 年农村危房改造任务的通知 
 

浑南区、于洪区、苏家屯区、辽中区、新民市、法库县、康平县

人民政府，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： 

省政府已明确 2021 年我市农村危房改造任务为 310 户，现

将改造任务下达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开展好有关工作。 

一、保障对象 

农村易返贫致贫户、农村低保户、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、

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或收入大幅缩减导致基

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家庭、农村低收入家庭（原低保边缘户）

和符合条件的农村脱贫户等六类重点对象。 

二、补助标准 

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以农户自筹为主，政府补助资金为辅

统筹使用，执行分级补助标准。 

C 级危房每户补助 0.8万元、D级危房每户补助 5.5 万元。 

三、时间安排 

2021 年 6月底前全部开工，9月底前全部竣工。 

四、具体要求 




